
合同编号:

经开区⒛”年秋冬季空气质量保障激光雷达

服务项目合同

项目名称:经开区2陇2年秋冬季空气质量保障激光雷达服务项目

项目编号:SYZB采公⒛22o2o

甲方:常 州市生态环境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 签订地点:常 州市

乙方:江 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:⒛22年 10月 18日

根据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 2∞2年 10月 14日

进行的经开区⒛丝 年秋冬季空气质量保障激光雷达服务项目 (SYZB采

公⒛22陇o)招标,甲 、乙双方就采购项目,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,通过

共同协商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等有关法律法规,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。

一、总则

乙方按甲方要求,为 甲方提供的经开区⒛22年秋冬季空气质量保

障激光雷达服务项目 (具体服务内容见采购文件)。 本合同金额为大

写:人 民币捌拾玖万柒仟元整,小写:￥ 897,000元 。

二、合同文件

下列文件是构成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,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,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:

1.招标文件 (编号:SYZB采 公⒛22陇o);

2.乙方提交的投标书;

3.中 标通知书 ;

4.甲 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。

三、服务内容



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 sYZB采 公 2陇2020采购招标文件 (含

技术说明)和投标文件的要求。

1.通过高科技技术手段,研究经开区本地污染扩散、外来输送和

污染成因,最终形成污染地图与分析报告。分析本地污染源分布和外来

输送对经开区大气环境影响。

2.利 用颗粒物激光雷达得到常州经开区污染分布图,对污染源进

行分类 (企业源、建筑工地源、道路交通源、居民生活源)汇总,为 区

域区重点染源治理提供信息。结合站点数据和气象信息对比分析。得到

经开区本地污染源分布和外来输送对站点数据的分别影响。

3,成立专门的颗粒物污染防治小组,安排专业的技术人员参与项

目保障和服务,第一时间将监测信息整理结果反馈,完成污染源治理管

控,对治理效果跟踪监测,评估管控效果,对管控效果不理想的污染源

继续监测分析,直到其完成管控目标。

四、成呆

提交 《常州市经开区 2Ⅱ2-2023年秋冬季大气污染分析总报告》。

五、双方责任和义务

甲方 :

1.帮 助乙方协调激光雷达放置位置,国控点现场排查人员办公场

所。

2.其他应由甲方完成的服务工作等。

乙方 :

1.负 责成立工作小组。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,提出具体工作

方案,包括技术组人员构成、时间安排、技术重点及其他事项等。

2.负责开展工作专题化培训会。在开展任务初期,初步总结分析

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、组织技术组成员开展业务培训,开展工作研讨

会,切实履职尽责,听取各方意见。

3.其他应由乙方完成的服务工作等。

六、服夯时间

自合同签订之 日起 6个月,即 ⒛22年 10月 18日 9陇3年 4月 18

日。乙方需在合同到期前,完成相关服务工作并提交 《常州市经开区

20z2-2023年秋冬季大气污染分析总报告》。



七、付款方式

1.合 同签订生效后,甲 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ω%;

2.服务完成提交分析报告通过验收后,甲 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

40o/o;

3.每次支付前,乙方需提交合法的增值税普通发票,甲 方收到发

票后予以付款。

八、服务承诺

1.自 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,双方要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管理工

作,注重服务质量,加 强协调沟通。

2.工作启动后,乙方要根据工作需要,积极与各部门对接,确保

任务按期保质完成。

3.出现突发情况和问题时,双方要立即协调、及时解决,并总结

完善。

4.乙 方承诺对甲方提供的或为履行本合同而使用的、知悉的或产

生的资料、信息、秘密或数据以及合同项下的咨询成果或阶段性成果均

负有保密义务,保密期限为永久。

5.乙方交付成果的所有知识产权为甲方单独所有。

九、违约责任

1.乙方应及时按甲方服务要求,完成 《常州市经开区2陇2~2023

年秋冬季大气污染分析总报告》。如乙方因故逾期不能按时组织完成 ,

应取得甲方同意调整或延期,乙方如无故或擅自作主,不能按时组织完

成规划编制活动,每逾期一天,按合同总金额的 I%0计算逾期违约金 ,

甲方有权在合同款额中扣除。逾期完成成果交付超过 30天的,甲 方有

权解除合同,并无需支付任何费用,同 时乙方需退还已支付费用。

2.甲 方应当按照合同规定支付费用。如甲方未依据合同按期付

款,应取得乙方书面同意延长付款期,在乙方同意延长付款期内仍不能

按期付款,甲方应按延期时间每天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%0的违约

金。

3.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,应 当及时通知对方。因

不可抗力造成不能履行合同的处理,由 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4.如 乙方提交的 《常州市经开区⒛22~2m3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分

溺



析总报告》未能通过甲方验收的,甲 方可要求乙方限期整改,如仍不能

在限期内通过验收的,甲 方有权解除本合同,并无需支付任何费用,甲

方已支付的费用,乙方需无条件退还。

5.一方违反本合同有关规定,给另一方造成损失,应 当赔偿另一

方的损失,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、保全费、

诉讼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等。

6,乙 方的成果中不得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知识产权的内容,如有违

反,由 乙方承担所有法律责任,甲 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十、不可抗力

1,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。

2.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而影响本合同义务履行时,可根据不可

抗力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延迟或免除履行部分或全部合同义务。但是受不

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尽量减小不可抗力引起的延误或其他不利影响,并

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,立即通知对方。任何一方不得因不可抗力造成

的延迟而要求调整合同价格。

3.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 2周 内 (含

本数),取得有关部门关于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证明文件,并以传真等

书面形式提交另一方确认。否则,无权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

合同责任。

4.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已达 120天或双方预计不可抗力事件

的影响将延续 120天 以上 (含本数)时 ,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合同。由

于合同终止所引起的后续问题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十一、合同纠纷处理

1.双方发生争议时,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,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

2.若争议经协商仍无法解决的,按以下第 (1)种 方式处理 :

(1)仲 裁:提交常州仲裁委员会仲裁,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仲裁机

构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

(2)诉讼: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3.在争议解决期间,合 同中未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。

十二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,如有变动,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



后,方可更改。

壹份。

其他未尽事

甲方: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 :

法定代表人

代理人 :

经办人 :

电 话 :

乙方:单位名称

本合同一式玖份 , 甲方叁份,乙方伍份,招标代理机构

,双方协商解决。宜,参照相关法

(屋薰) 经济

单位地址 :

法定代表人 :

代理人 :

经办人 :

电  话: 0519-85172325

开户银行:建行常州市新北支行

帐 号:32001628436052522716

招标代理机构 (鉴证方) (章 ):江苏尚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:常州市新北区典雅商业广场 3号楼四层 14号

法定代表人 :

委托代理人 :

经办人 :

器邋.鼍
:奋同专甬聱

瑞了;




